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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开展第二批德阳市高价值

专利育成中心项目建设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市、县）市场监管局、经开区分局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落实《德阳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》（德办规〔2023〕5 号）

和《德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〈德阳市高价值专利育成中

心项目建设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德市监函〔2023〕196 号），我

局决定开展第二批德阳市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项目建设申报工

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主体

德阳辖区注册并达到申报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均可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企业申报市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项目建设应同时具备

下列条件：

1.研发投入稳定。在相关技术领域拥有稳定的研发经费来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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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发费用占同期销售收入比重的平均值 3.0%

以上或近三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累计达到 2000 万元以上。

2.经营资信状况良好。企业持续经营状况良好，未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企业名单。

3.产学研服协同基础良好。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、高校、科

研院所及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，形成协同创

新体系和专利技术转化运用机制。

4.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扎实。有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，有

稳定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，知识产权工作扎实有效，企业有效发

明专利数量不少于 15 件，涉外有效发明专利与国内有效发明专

利可按 1:2 抵算。同等条件下，对已通过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

范》（GB/T29490-2013）、《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-要求》

（GB/T29490-2023）国家标准认证和获得国家级、省级优势、示

范（强企）或国家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优先支持。

（二）高校、科研单位申报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项目建设应

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创新研发能力突出。相关技术领域研发水平行业领先，拥

有与建设项目技术领域相关的重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或工程

（技术）研究中心等高水平研发中心，拥有稳定的研发经费来源

和科技在研项目。

2.资信状况良好。近三年无严重学术不端等失信行为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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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信用记录。

3.产学研服协同基础良好。与企业、其他高校（科研单位）、

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已形成协同创新机制和专利技术转化运用

机制。

4.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扎实。有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不

少于 3 人的知识产权专兼职管理人员；相关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

利数量不少于 30 件，涉外有效发明专利与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可

按 1:2 抵算。同等条件下，对完成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，

贯彻实施《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（GB/T33251-2016）或

《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（GB/T33250-2016）的高校、科

研单位优先支持。

三、申报截止时间：2024 年 8 月 31 日。

四、申报程序：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申报单位将填好的《德阳市高价值专利培

育中心项目建设申报书》和达到申报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纸质文

件 2 份及电子文件，在申报时间截止前，递交所在区（市、县）、

德阳经开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。

（二）初审推荐。县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会同当地财政部门

在 3 个工作日内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并择优向市知识产权

管理部门推荐。

（三）评审公示。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推荐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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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评审，提出纳入市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项目建设单位并进行

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（四）项目确定。经公示异议，相关申报主体在 5 个工作日

内与所在区（市、县）、德阳经开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签定项目

建设合同并报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备案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宣传。各区（市、县）市场监管局、经开区分局

要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单位及时申报项目，做好项目申报指导，

确保项目申报质量。

（二）如实申报。申报主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

负责，对发现有申报材料虚假的，视为不诚信行为。

（三）资料规范。申报单位按《德阳市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

项目建设工作方案》中的要求，按顺序逐项整理资料后加盖单位

公章，并扫描成 PDF 文档。文档名格式为“企业名称+县级区（市、

县）名称”。扫描件要求文字、数字和公章清晰可辨，版面工整

不变形、光线均匀无阴影无黑边。

联 系 人：刘波

联系电话：0838－2304123

附件：1.德阳市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项目建设申报书

2.德阳市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项目建设合同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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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德阳市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项目建设工作方案

德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7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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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财政局。


